
法相宗   102.01.11 

如是一切顯、形、表色是 

 眼所行，眼境界 所取義 

 眼識所行，眼識境界 所緣義 

 意識所行，意識境界 遍計義 

 名之差別 

 

觀所緣緣三頌 

 內色如外現，為識所緣緣 

     許彼相在識，及能生識故 

 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緣 

     或前為後緣，引彼功能故 

     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 

     功能與境色，無始互為因 

  

 

 

 

 



色者，謂 

   顯色相 

 舉因顯果 四大種所造 

 舉未自在別相，對根之所取義 

 顯色差別   謂青黃赤白 

 建立由六種因 

 1. 相故   青黃赤白 

 諸色本體，相顯了故 

    2.   安立故 長短方圓，麤細高下 

                   若正，不正 

             唯有眾色，積集分別 

           又必相待，而施設故 

    3.   損益故   光影，明闇，雲煙塵霧 

            此八隨應作利害故 

    4.   作所依故   迥色   離餘礙觸，方所可得 

             能與諸色作所依故 

             或此能作有情依故 

             此色亦名鄰阿伽色 

 ○2  ○1  



○2   ○1  

    5.    作相故   表色    取捨屈伸，行住坐臥 

             能屈伸等造作相故 

             或此能表心之相故 

    6.    莊嚴故   空一顯色   上所見青等顯色 

             由此莊嚴空世間故 

             無分別段，或唯有顯無形名一 

             即青等，故稱之為顯 

             遍依空故，名空一顯 

    此復三種，謂 

          妙(色)   好顯色 

          不妙(色)   惡顯色 似色顯色 

          俱相違(色)   俱異顯色 


